
20 19年国际国内不确定因素增多，

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稳定的任

务异常艰巨，突出表现在如何处理好“稳”

与“变”的关系。世界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我国经济也面临较大

的下行压力。金融作为经济血脉，在服务实

体经济发展，增强经济韧性，提升经济活力

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构建适合我国经济发

展的有效金融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我国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建立不足30年的资本市场使得我们不

能完全照搬任何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经

验，在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应构建

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体系。

一直以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

力，在支撑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就

业、改善民生，以及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等

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金融与科技深度

融合更激发出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探索出

全新的合作模式。金融科技渗透到金融体

系的各个环节，并提供对应的解决方案，

对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为实体经济赋能

有着深远的意义。

金融科技对传统金融机构影响深远

近年来，人们消费习惯的改变对传统

金融机构服务带来了较大的冲击，金融科

技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二者的关系

并非水火不容。

以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虽然

在资金实力、业务模式、客户资源以及风

险管理等方面处于优势地位，但在数据挖

掘、用户体验、营销模式等方面却处于下

风，所以传统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企业应

该相互促进，相互合作。

首先，找准各自定位，解决传统金

融存在的痛点，金融科技企业可形成对传

统金融机构的完善与补充。对目前传统金

融机构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小微企业融资

门槛高、交易成本较高及客户咨询服务效

率较低等问题，金融科技企业可以有效予

以弥补。比如蚂蚁金服通过向阿里电商生

态圈的中小卖家、供应商、运营商提供小

额贷款，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难题；通过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降低交易成

本，提升融资效率；或是以客户为中心，

通过先进技术，实现产品与服务之间的无

缝对接，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获取增

量市场空间。

其次，传统金融机构与金融科技企

业应携手合作、“各司其职”。近来，部

分具有营销特征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冠以金

融科技的名头，只是采取了大数据、区块

链、云计算的技术形式，但实质上主要是

为了营销，并未减少甚至会增加用户的风

险。因此金融科技企业应该和传统金融机

构携手合作，金融科技企业通过精准营销

降低用户参与门槛，吸引更多的流量；传

统金融机构负责金融产品及业务的运作，

强化风控，更大程度上保障用户利益。

再次，金融科技从获客、精准营销和

产品开发、内部流程和风险管理等方面改

造传统金融行业，实现金融科技与传统金

融机构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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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助力普惠金融及公司治理完善

一方面，金融科技为千千万万消费

者和小企业提供的小额便捷支付、理财、

信贷等金融服务，极大改善了他们的经营

和生活状况。民营、小微企业作为金融市

场薄弱环节的主体，得到资金支持相当有

限，有效供给不足，成为普惠金融主要的

惠及对象。通过电子化交易，可以大幅降

低金融服务的门槛和成本，扩大普惠金融

覆盖范围，实现对金融服务不足的群体更

好的支持。

另一方面，随着人工智能、机器学

习、大数据应用等技术的发展，金融科技

也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公司治理中存在的

难题，提高办公效率。目前商业银行架构

基本是由党委、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

会、经营层构成的“党委+三会一层”的

体系，五个治理主体科学、高效运行。但

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会存在意见分歧、高度

集权、职责不清、决策效率低等问题。利

用金融科技可以按照“采集市场数据”—

“根据决策思路生成决策模型”—“由机

器人自学人的决策思路”—“系统快速生

成解决对策”的步骤构建一个互联网辅助

决策机制。在确保人的主动性的前提下，

提高决策的灵活性与科学客观性。

金融科技对监管水平提出新要求

凡事都有两面性，一方面，金融科技

的进步可以提高监管水平与防范风险的能

力。金融科技企业可以通过掌握的庞大金

融数据及外部征信数据资源，与监管部门

合作，全面提升监管水平。比如通过数据

挖掘、信息可视化技术、大数据分析提高

金融风险甄别、防范和化解能力，有效识

别金融欺诈或营销等违法行为，实现线上

监管新路径，建立中国特色的风险科技管

理机制。

另一方面，金融科技也同样需要监

管。比如各国推出的监管沙盒、创新中

心、创新加速器，正是为了确保金融科技

企业在试验新的商业模式或新产品时不与

金融监管规则冲突。

目前各国都希望通过政府、监管部

门、传统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企业的沟通

合作，激发创新，发挥金融科技的正外部

性，建立良好的金融科技生态体系。但在

监管过程中，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首先，既鼓励创新，又注意审慎监

管、及时监管和有效监管。为新兴的金融

科技创新提供空间，并不断调整既有监管

框架，探索新的监管方式。其次，明确金

融科技的监管对象。数据是金融科技的核

心资源，技术安全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金融科技的主要监管对象应为技术应用。

再次，把握好金融科技企业与传统金融企

业的平衡，不对传统金融监管和金融体系

造成过度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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